
闽卫督函〔2024〕87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1372 号建议的答复

林志国代表：

《关于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

的建议》（第 1372 号）由我单位会同省财政厅、省医保局办理，

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实施个税减免扣除政策。国务院已印发《关于提高个

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的通知》，明确自 2023 年 1 月 1

日起，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、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

个婴幼儿（子女）每月 1000 元提高到 2000 元，进一步减轻家庭

生育养育的支出负担。关于增设生育奖励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

扣除项目的建议已上报国家。

（二）鼓励发放生育补助。2022 年 5 月 12 日，中共福建省

委、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的《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

衡发展的实施方案》明确:“探索建立生育补助制度，鼓励有条

件的地方对生育二孩、三孩的家庭每月予以一定补助”。目前,泉

州市德化县对依法生育三孩的德化县户籍家庭给予一次性生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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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 1 万元。对采用“试管婴儿”辅助生育的，孩子出生后给予

一次性 2 万元补助，采用“人工授精”辅助生育的，成功的给予

一次性 1500 元补助。已向 160 户三孩家庭发放生育补贴 160 万

元，向 19 户采用“试管婴儿”家庭发放辅助生育补助 38 万元。

三明市明溪县对生育二孩及以上且首次产前检查的孕妇，在全面

落实国家免费妇幼健康服务项目的基础上，另外给予 600 元辅助

生育补助，顺产的另外给予 600 元住院分娩补助，剖腹产的另外

给予 2000 元住院分娩补助。目前，住院分娩补助申请 56 人，其

中二孩 49 人，三孩 7 人，发放补助资金 5.60 万元；首次产前检

查补助申请 42 人，其中二孩 35 人，三孩 7 人，发放补助资金 2.52

万元。

（三）加强住房医疗保障。支持多孩家庭购房需求，指导福

州、厦门调整取消住房限购。支持各地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向多

子女家庭倾斜，提高租房或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额度，如福州多子

女家庭每人每月租房提取额度从原 1500 元提高到 1800 元，购买

首套自住房屋申请公积金贷款额度测算时另加 20 万元。指导各

市、县（区）在配租公租房时，可将家庭人数及构成等纳入轮候

排序或综合评分的因素，对符合条件的生育三孩家庭同等条件下

可按规定优先予以保障。全省累计通过公租房保障多子女家庭

12806 户。强化生育保险对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、生育津贴

待遇的保障作用，减轻生育医疗费用负担，2023 年全省领取生育

津贴人数 11.13 万人次，生育津贴支出 20.01 亿元。

（四）不断改进养育支持服务。立足群众“幼有所育”服务

需求，促进服务能力提质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，不断完善主体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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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、服务家庭、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体系。在降低机构建设、运

营成本上下功夫，加大省、市、县各级财政普惠托育投入，推动

建设一批方便可及、价格可接受、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机构。连续

四年将普惠托位建设纳入全省为民办实事项目，累计建设普惠托

育机构 494 个，建设普惠托位近 5 万个。厦门市获评第一批创建

国家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，并获得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

务发展示范项目。漳州、厦门在全省率先实施入托补助政策，对

已备案通过且实行普惠的托育机构给予每人每月 200-600 元补

助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

下一步，我们将积极吸纳您的建议，立足本职，积极作为，

不断完善生育支持措施，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更协调发展。

（一）不折不扣落实税收优惠政策。因税权高度集中在中央，

地方无权自行出台有关税收优惠政策，省财政厅将会同税务部门

积极落实国家税收优惠政策，依法依规积极为市场主体减负，优

化税收营商环境，助力推动生育政策落地见效。

（二）努力完善生育支持政策。凝聚发改、财政、卫健、医

保、住建等相关部门合力，进一步完善福建积极生育支持政策，

不断健全由政府、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生育养育成本分担机

制，打好政策组合拳，在制度上、政策上给予家庭生育更多保障，

提升家庭发展能力，释放生育潜能，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，促

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。同时，鼓励引导有条件的市、县（区）结

合当地人口形势和财力，对生育二孩和三孩的试行递进式生育津

贴、托育津贴、教育补贴、购房补助等，并逐步提高补贴标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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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降低生育、养育、教育成本。

（三）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。坚持将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作

为工作重点，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“公建公营、民办公助、托

幼一体、医育结合、企业办托、校企共建、社区普惠”等多种普

惠托育服务发展模式，不断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。深入组织开

展省级示范托育机构创建工作，深化医育融合发展，抓好托育人

才培养，开展托育机构负责人和托育服务从业人员线上线下培训

工作，培养一批高素质婴幼儿照护服务专业人才。采取有效措施，

提升托育机构备案率，加强对他们的监管和服务，坚决守住安全

健康底线。

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领导署名：杨闽红

联 系 人：姜邦琳

联系电话：0591-87275165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 年 5 月 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

员会，龙岩市人大常委会，省政府办公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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